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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和諧社會的理論與實踐
香港市民的觀點與相關政策啟示

前言

近年來，「社會和諧」這一概念在中國內地及香港政界
和媒體均有不少的討論，這情況應與兩方面的因素有關。首
先，社會和諧是中國政府及香港特區政府近年的施政目標。在
2004年9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提出建
設和諧社會的施政目標（中共中央委員會, 2004）。翌年2月
19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2005）在中央舉辦的「提高構建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的專題研討班上，進一步闡明社會主
義和諧社會的內涵：「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
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其後，中共第十六屆
五中全會更為和諧社會確立了較為具體的社會政策內涵，包括
擴大就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理順分配關係、發展社會事業
（中共中央委員會, 2005）。

在中國內地和香港政經關係日趨緊密，政治一體化趨勢越
來越明顯的情況下，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目標受內地影響並不
令人感到奇怪。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在2005年1月發表的施政報
告，便開宗明義以「合力發展經濟、共建和諧社會」為題；而
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在2005年底發表的施政報告，亦用了近四
成篇幅探討如何建設和諧社會。

其次，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社會均有不同程度的社會矛盾及
衝突。內地方面，據中國政法大學一位教授透露，中國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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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共收到三千萬份要求糾正冤案的申請，但在剛開始「撥 
亂返正」的1979至1982年之間，要求平反的申請總數僅有二萬
份而已（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 , 2006）。更令人憂慮
的是，中國社會的弱勢社群不乏用「以暴易暴」的方式回應壓
迫。例如，2006年獲得美國普立茲新聞獎的《紐約時報》記
者，就報道了甘肅民工王斌余，因討薪受辱，連殺四人的慘案
（《明報》，2006年4月19日，頁A24）。最近，北京亦發生一
位民工因僱主拖欠工資而劫走計程車狂撞路人，造成三死六傷
（《明報》，2006年3月22日，頁A27）。弱勢社群這種以暴力
方式回應壓迫的事件，反映了民眾對解決社會矛盾及衝突的制
度，以至對其執行者不信任的嚴重程度。

至於香港特區的情況，在社會方面，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堅尼系數由1981年的0.451上升至2001的0.525，位於東西方發
展地區前列；在政治方面，民主派與政府及親政府黨派對民主
化步伐的爭論越演越烈，未見出路；而在經濟方面，官商勾結
的指控亦不絕於耳。對於無日無之的示威遊行，國際媒體甚至
謔稱香港為「示威之都」。1996年1月至2002年6月，報紙報道
的各類型社會衝突共3,385宗，平均每天1.4宗（Wan and Wong, 
2005）。2003年至2005年的7月1日，均有數以萬計市民上街遊
行，表達他們對民主的訴求和對政府施政的不滿。值得慶幸的
是，香港並未出現如中國內地弱勢社群那種以暴易暴的回應方
式。即使是2003年號稱有50萬人參與的「七一」遊行，亦以和
平的方式進行。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有興趣知道香港人對社
會和諧的看法，尤其是他們對達致社會和諧的不同方法的意
見。

本文首先探討社會和諧的概念，再分析香港市民對社會和
諧的看法。有關看法包括：他們如何評價香港整體社會和諧狀
況？在他們心目中，有哪些重要因素影響香港的社會和諧？又
有哪些方法可達致社會和諧？他們怎樣評價特區政府促進社會
和諧的表現？而政府的表現對社會和諧又有甚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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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和諧的概念

和諧標誌著事物間和平融洽、協調有序的關係。牛津、朗

文、Random House、The Collins和辭海等字典均將「和諧」解

釋為「一致」及「協調」。「一致」強調事物的相同性，因相

同而帶來和睦融洽的關係；「協調」指部分與部分之間及部分

與整體間適相符合，成為一完美、和平的整體。關係融洽、沒

有衝突可以有不同的層次。它可以指人自身的和諧，如老子的

「玄同論」指出了道家對人自身和諧的追求（孫以楷, 2002）；

又或柏拉圖的人性論中指出個人靈魂的和諧。它亦可以指人與

人之間的和諧，如孔子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1 又或是墨家提倡的「兼愛」、「非攻」。它也可指政

治及社會制度的和諧，如孟子的「天人合一」、董仲舒的「天

人感應」、朱熹的「去人欲、存天理」，都強調和諧就是對皇

權及社會等級秩序的尊重及維護（吳蘭麗、田偉宏, 2004）。

現實上，沒有衝突的社會並不存在，它只是理想或追求

的目標。現代社會分工、社會分層使社會上的人追求不同的利

益，人際間、社群間、社會與政府間時有衝突。而且，衝突、

矛盾不單出現於社會部門，還同時存在於經濟及政治部門。近

代對「和諧」的討論不僅重視矛盾和衝突，更強調它們的處理

和解決。例如馬克思的和諧觀強調消除階級以及階級鬥爭，才

能達致更高的和諧；Harris（1997）的南非研究從種族矛盾的

緩解去界定和諧；而Krishna（2002）的印度研究亦將「社區

和諧」定義為村民間衝突的解決。中國內地近年談和諧則強調 

「和而不同」，例如國家副主席曾慶紅2006年在博鰲亞洲論壇

開幕式上指出：「我們所倡導的和諧世界，是和而不同的世

界；我們承認亞洲和整個世界的多元性，承認人類文明的多樣

性和利益的差異性，主張在多樣性中和諧共處、在差異性中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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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存異。」（俞嵐、王辛莉、顧時宏, 2006）和而不同的和諧
社會是以承認社會中存在不同的階層、價值觀及利益為前提。

承認多樣、差別和不同，就意味著承認有存在矛盾和衝突
的機會。在現代社會的背景下，和諧社會是一個既承認衝突、
矛盾，又追求和睦協調的社會。成思危（2005）指出，一個和
諧社會的重要特性包括：社會具有包容性，可以求同存異；其
相容程度大於對立；社會內的差異，不會演變成對抗；社會成
員目標大體一致，價值取向亦大體相同。具體地說，社會和諧
是指，在社會部門之內，人際層次的家庭、鄰舍、朋友之間大
致能夠和睦相處，而群體、團體層次的宗教、文化、種族以至
組織之間能夠彼此包容及尊重，能夠透過協商解決糾紛；在經
濟部門，勞資、市民與財團、企業之間的關係是互利，而較少
剝削、欺騙；在政府部門，它的組織及制度能夠公正處事，使
公民信任政府，相信制度的公正，願意以和平、制度內的途徑
解決各種人際及廣義社會關係的紛爭及衝突。總的來說，和諧
社會並不是沒有衝突、矛盾，但大致上社會多些和睦、互利及
信任，少些紛爭及衝突，欺騙及猜疑，對制度比較信任。因
此，現實中並沒有一個絕對和諧的社會。

從概念上說，社會和諧包含了「關係」及「制度」兩個層
面。社會和諧所追求的是一種關係層面的價值。這關係價值認
同合作、妥協，尋求共識多於衝突、對抗、各持己見、互不相
讓。必須強調的是，這種關係價值並不是建立在否認個人價值
的基礎上。因為在社會關係中，個體內在價值的不平等不可能
達致社會和諧。舉例說，主奴關係是一種壓迫、剝削關係，由
此不可能產生實質的和諧關係（路日亮, 2005）。因此，儒家
仁義的觀念就是處理人際關係的道德規範：要仁者愛人，有仁
義規範主導的社會關係才會和諧，這與西方自由主義相信個人
自由及私利的追逐有根本的分別（康曉光, 2005; 劉禕, 2006）。
從這個角度看，儘管和諧社會的概念是中國傳統價值的延續，
但加入了個體平等的內在價值內涵，最終卻與儒家「治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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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賢者與「治於人」的平民百姓所顯示的外在價值內涵有所不
同（康曉光, 2005）。這新的價值內涵，使制度建設在社會和
諧中顯得特別重要。例如，法治及公平正義的政府均以確保個
人價值不因其社會地位或關係而有不同對待為出發點。因此，
經濟、政治及社會制度的建設及其公正性，對建設和諧社會十
分重要。就這一層面而言，現代中國談的社會和諧觀可說是 
「舊瓶新酒」。

無可否認，中國對社會和諧的追求有其文化傳統價值的源
流。西方社會並不熱衷追求社會和諧。一位美國少年在新加坡
因犯惡意破壞罪而被判笞刑，有美國學者這樣回應：「美國人
習慣非監督性的自由及個人表現的榮耀，多於新加坡式的社會
安全及保護。」（Trad, 1994）一位美國柏克萊大學的中國問題
專家更直接表示，中國政府及共產黨近年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
目標是在一黨專政下，沒有人提出不同意見而達致的（Baum, 
2005）。上述兩種意見明顯表達出對個人自由、自主的重視，
多於對社會安全及和諧的追求。這兩種意見反映的價值是肯定
個人自由、自主多於肯定人際關係、集體利益。個人利益與集
體利益的本質分野是界定和諧社會的最基本元素。因為和諧是
屬於關係範疇，兩方關係融洽才可達致和諧（路日亮, 2005）。
若社會關係的任何一方堅持己見，不願求同存異、尋求共識，
和諧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價值上，社會和諧追求的是關係層
面的價值。正如儒家「仁」的觀念，是愛他人，而不是愛自
己；這與西方社會的自由主義思潮重視個人理性、私利有本質
的分別。對於後者來說，個人自由得以發揮的社會才是一個理
想的社會。當個人自由影響其他人的自由時，可透過社會制度
如法律制度解決；重視個人自由的社會認同個人權利和自由，
多於認同集體利益及人際關係的和諧。但在制度層面，現代中
國論述的和諧觀與西方社會的自由主義也有相同之處。

當然，西方學者並非完全沒有討論社會和諧，例如英國
的一位自由主義者L. T. Hobhouse（1864-1929），便認為社會



6     建設和諧社會的理論與實踐

和諧的道德理論可化解社會合作與自由主義可能存在的緊張關
係。事實上，社會和諧需要權利（自由）的平等分配（Seaman, 
1978），包括無分貧富的平等教育權利。這些說法反映西方社
會的社會自由主義的觀念，即試圖以社會制度，尤其是社會再
分配制度以平衡個人自由與集體利益（即社會）的關係，但基
點仍是個人自由是絕對的概念。這基點與儒家重視人際關係有
本質上的不同：儒家所指的是人的行為受社會倫理關係所界
定，因此人的利益亦依附於社會關係的和諧上。

綜合而言，社會和諧是跨部門（經濟、社會及政治部門）
的社會現象，也是一種社會價值。西方文獻甚少討論社會和
諧，是因為西方社會重視個人自由、權利，多於妥協、追求共
識等反映社會關係的社會價值，而且相信人際及社群之間的矛
盾可以及應該透過制度化的途徑來解決。

達致社會和諧的方法

儘管西方社會重視個人自主、權利等價值，但它們如何
解決社會矛盾、衝突，以達致社會穩定和諧呢？在文獻中，我
們可以歸納出以下幾種方法，涉及經濟、政治及社會文化幾個
層面。首先，從經濟角度看，一些西方學術界人士以亞當 • 史
密夫的自由市場制度為基礎，指出追逐個人利益亦可以達致社
會和諧（Rankin, 1998; Heilbroner, 1999; Halteman, 2003）。他
們認為追逐個人利益並不表示不應及不能顧及他人的自由和利
益。Rankin（1998）便認為，私人利益（self-interest）並不等
同自私（selfishness），因為人是社會化的人，本身的好（being 
good）亦是他人的好。Halteman（2003）亦認為亞當 • 史密夫的
「個人利益」並非指個人是獨立的經濟代表，而是在社會過程
中有條件下的互動參與者。Dorn（1997）也指出，真正的市場
制度能夠保障個人自由及私有產權，尤其是後者，更是自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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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制度的基礎，因為私有產權使市場的系統透過自願交換，體
現個人利益和自由，從而達致社會和諧。

其次，一些學者從政治的角度強調公平的政治制度的
重要性。Hetzel（1977）指出，西方社會接受存在衝突的社
會現實，最重要的反而是如何不偏袒地落實公義（impartial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這即是說，社會矛盾、社會衝突是
無可避免的，關鍵是如何建立公平的解決方法來實踐公義。重
視落實公義以達致社會和諧，與西方社會重視程序公義有密切
關係。另外，政治制度的設計前提是確保每個人都有相同的權
利和自由（Seaman, 1978），這亦因西方社會政治民主的論述
與市場經濟互相配合，因為有關論述相信，市場能力的不平等
（儘管市場機制是自由的，機會是平等的），可以透過政治制
度的平等加以補救（Marshall, 1964），例如窮人亦有相同的政
治權利影響選舉結果。另外，透過政治制度及過程達致社會和
諧的方法亦重視政府的獨立性，也就是強調政府不應依附於某
一社會階級，能獨立地履行社會公義，使民眾相信政府行為是
公正的，而這符合社會整體利益。這種說法認為政府可以擔當
社會衝突的最後仲裁者，政府的仲裁可以達致社會和諧。

第三種達致社會和諧的方法是尊重社會的多元性，包括承
認社會存在不同種族、宗教及文化，並推動不同的社會群體互
相尊重，彼此包容，接受差異。提出這種觀念的文獻的作者多
是回應個人身處的社會背景，例如有種族問題的南非及澳大利
亞和有宗教衝突的土耳其等（Harris, 1997; Legislative Council, 
General Purpose Standing Committee No 1, 2000; Gülen, 2001）。
因此，達致社會和諧的方法，重點是以法律及人權為基礎
的民主制度及世俗的政權，後者回應宗教基要派的泛宗教觀 
（Gülen, 2001）。然而，民主政治亦會壓迫少數種族、宗教及
文化，故此，除了重視基本人權的保障及世俗化的政權外，最
重要的是有活躍的公民社會，而不同社群也願意和平共存，接
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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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來說，上述三種論述分別從自由經濟、政治制度的
民主及公正和社會多元性來陳述達致社會和諧的方法。這三種
達致社會和諧的方法，可以理解為社會和諧的三個層面或組成
部分，即經濟、政治及社會。當然，它們之間要有互補性，如
自由經濟及多元社會要有政治制度的保障，而民主的政治制度
亦要有活躍及強有力的公民社會使政府不會偏袒任何一種勢
力。另外，在回顧西方社會有關社會政策及福利國家的學術文
獻中，我們不難發覺，政治民主是西方社會及經濟制度的一個
前提。舉例說，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同樣假設民主政治是制度
一部分，儘管兩者對國家、市場及家庭的角色及定位均有所不
同。事實上，德國的基督教民主黨及社會民主黨，以及英國的
保守黨及工黨的主要分歧，並不在於政治制度是否民主，而主
要在於社會及公共政策，尤其是國家干預社會及經濟的角色，
包括國家對工資政策及福利社會政策的取向。

研究方向與方法

我們進行這項研究的目的，是希望瞭解市民對香港社會
和諧的看法，這是一個主觀社會指標的實證研究。促進社會和
諧是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一項施政重點。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
有三項目標，而創建和諧社會位列第二，可見創建和諧社會在
其施政中的重要地位。為了達致創建和諧社會的目標，曾蔭權
承諾將推行一系列措施，包括維護社會公義、鼓勵公平競爭、
發展福利事業等。具體來說，維護社會公義是指維持法治、資
訊自由、廉潔政府和公平的競爭環境，並要共同維護社會的多
元化和包容性，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鼓勵公平競爭是指創造
一個良好的公平競爭環境，讓市民可以奮鬥創業。發展福利事
業主要是使社會的弱勢群體得到適當的照顧。但施政報告亦強
調個人和家庭責任的重要性，不可以過分依賴政府與社會的支
援。上述措施涵蓋了經濟、政治、社會及人際關係幾方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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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前述的概念分析不謀而合。當然，施政報告還有其他達致
和諧的措施，如人與自然的和諧。但因本文以社會和諧為主
軸，不贅。

究竟市民對香港的社會和諧狀況有何評價？對達致社會
和諧的不同方法如何看待？對政府促進社會和諧的表現是否認
同？不同背景的市民又會否因其社經背景的差異而對問題有不
同看法？

首先，我們量度市民對香港社會和諧狀況評價的方法十分
簡單，就是直接詢問他們是否認同香港是一個和諧社會。至於
要瞭解市民對社會和諧的看法，如上文所述，便要從他們對影
響社會和諧的因素，即社會矛盾及達致社會和諧方法的評估入
手，而它們又可分為經濟、政治、社會及人際關係幾方面。經
濟方面指法制對個人自由及財產的保障、市場的公平及經濟發
展三方面，而其相對應的社會矛盾則表現於勞資對立及貧富對
立上。政治方面則包括政府施政的廉潔及公正，以及政治制度
的民主。社會方面可分為「社會資源分配」及人際關係兩個層
面。社會資源分配泛指政府對低下階層的照顧及對勞工權益的
保障。與社會資源分配相應的社會矛盾表現於官民、市民與財
團、政黨與政府間的矛盾及紛爭上。人際關係層面則包括對家
庭關係及多元文化的認同，而其相應的社會問題則是歧視弱勢
社群及家庭缺乏互助互愛。

根據上述理解，我們為影響香港社會和諧的因素、達致社
會和諧的方法和政府促進社會和諧的表現建立了一系列的指標
詢問受訪者。在影響香港社會和諧的因素方面，我們建立的指
標共有七個：（一）窮人與有錢人之間的矛盾（貧富矛盾）、
（二）市民與大財團之間的矛盾（市民與財團矛盾）、（三）
政治紛爭、（四）家庭糾紛與家庭成員間缺乏互助互愛（家庭
糾紛）、（五）社會缺乏包容和歧視弱勢社群（缺乏包容）、
（六）市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官民矛盾），以及（七）僱員
與僱主之間的矛盾（僱傭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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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達致社會和諧的方法方面，我們要求受訪者評估的指
標共有九個：（一）維持廉潔和公正的政府（維持政府廉潔公
正）、（二）維護良好法制和保障個人自由及財產（維護良好
法制）、（三）發展經濟和創造就業（發展經濟）、（四）促
進公平競爭及防止壟斷（促進公平競爭）、（五）保障勞工權
益、（六）鼓吹多元價值及尊重其他民族文化（鼓吹多元價
值）、（七）加強家庭凝聚力、（八）照顧低下階層利益，以
及（九）推動民主政治。在政府促進社會和諧的表現方面，我
們則要求受訪者就上述列出的九個達致社會和諧的方法，逐一
評估政府的表現。

我們的研究是利用結構性問卷（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透過電話調查搜集市民對香港社會和諧的看法。電話調查是由
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社會政策組在2006年2月13日
至16日期間，以隨機抽樣的方式進行，共成功訪問了1,006位
18歲或以上的成年市民，成功回應率為51.5%。以1,006個樣本
數推論，將可信度（confidence level）設於95%，該項調查的抽
樣誤差約為正或負3.09%以內。

在分析時，我們會先陳述各個觀察層面的指標的百分比分
布，並會利用交互表列分析（cross-tabulation）檢視受訪者的不
同社經背景會否影響他們對相關指標的看法。最後，我們亦會
採用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以深入瞭解各項看法之間
的關係。

對香港社會和諧的整體評估

整體而言，市民認為香港的社會和諧狀況屬於中規中
矩。有38%的受訪者認同香港是一個和諧社會，不認同的只
有22.4%，前者較後者多出15.6%（表一）。若以平均分數計
算，他們對香港社會和諧的整體評估的平均分超過中位數，
達3.15分（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中位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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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必須補充的是，有39.6%的受訪者持中間（一半半）立
場，即不同意也不反對香港是一個和諧社會。他們的看法可塑

性很高，對香港社會和諧的整體評估很有機會因應社會情勢發

展而改變。

交互表列分析顯示，不同教育水平、職業和收入的受訪

者對香港作為一個和諧社會的看法並沒有顯著分別，反映市民

對香港社會和諧的整體評估是跨階層的。不過，性別及年齡對

香港社會和諧的整體評估存在一定關聯，其中女性回答「一半

半」的百分比明顯較男性為高，反映女性對香港是否一個和諧

社會的意見比較含糊。而年輕人及長者比中年人（30-59歲），
也較傾向同意香港是一個和諧社會（表二）。

對影響香港社會和諧因素的評估

調查發現，市民對經濟、政治及社會幾方面矛盾的相

對嚴重性的看法清晰可見。最多受訪者認為嚴重或非常嚴重

影響香港社會和諧的因素依次是社會和經濟層面的貧富矛盾 

（64.2%）和市民與財團矛盾（53.6%），以及政治層面的政治
紛爭的問題（52.7%），相關百分比都在五成以上，而相關平
均分也在3.5分至3.7分之間（1分代表完全不嚴重，5分代表非常

表一：對香港社會和諧的整體評估（%）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一半半 同意/ 
非常同意

平均分 (樣本數)

香港是一個 
和諧社會

22.4 39.6 38.0 3.15 (1000)

注：評分由1代表「非常不同意」至5代表「非常同意」；計算平均分時，
「不知道/很難說」及「拒答」被視為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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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
按
個
人
背
景
劃
分
對
香
港
社
會
和
諧
的
整
體
評
估
（

%
）

性
別

年
齡

教
育
水
平

職
業

個
人
收
入

男
女

18
-2

9
30

-5
9

60
或
 

以
上
小
學
或
 

以
下

中
學
大
專
或
 

以
上

工
人
/ 

司
機
文
職
/ 

服
務
行
政
/ 

專
業

少
於
 

一
萬

一
萬
至
少

於
二
萬
四
二
萬
四
 

或
以
上

不
同
意

24
.9

20
.0

14
.2

25
.4

21
.9

18
.9

24
.4

20
.4

22
.9

24
.5

21
.5

21
.9

22
.1

26
.9

一
半
半

34
.5

44
.5

43
.9

38
.6

37
.7

41
.8

38
.8

40
.2

36
.4

39
.8

42
.1

44
.5

37
.5

38
.9

同
意

40
.6

35
.5

41
.8

35
.9

40
.4

39
.3

36
.7

39
.4

40
.7

35
.7

36
.4

33
.6

40
.4

34
.3

( 樣
本
數

)
(4

90
)

(5
10

)
(2

39
)

(6
37

)
(1

14
)

(1
22

)
(5

20
)

(3
53

)
(1

18
)

(2
41

)
(2

09
)

(1
46

)
(2

85
)

(1
08

)

χ2
10

.7
38

**
12

.9
58

*
2.

98
4

1.
59

9
3.

60
2

* 
p 

< 
.0

5,
 *

* 
p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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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中位數是3分），反映市民心目中影響香港社會和諧的因
素，主要集中於貧富差距問題和政治紛爭問題。相對而言，在

人際關係層次，對於家庭糾紛、社會缺乏包容、官民矛盾和僱

傭矛盾，受訪者均認為較為次要，表示嚴重或非常嚴重的百分

比依次是41.6%、38.8%、35.3%和33.9%，全在五成以下，而相
關平均分也只在3.2分至3.3分之間徘徊（表三）。

交互表列分析透露，中產背景的受訪者對政治紛爭、貧

富矛盾及家庭糾紛的嚴重性與其他階層的受訪者呈顯著分別 

（表四）。具體地說，約六成左右的高教育水平及具專業或管

理背景的人士認為香港的政治紛爭嚴重或非常嚴重，較其他背

景的受訪者高出十多個百分點。但在對貧富矛盾的看法上，高

收入人士認為這問題嚴重的比率顯著地較低收入人士為少。這

應是社群間利益關係不同的反映。如何協調不同的利益關係，

對社會和諧建設是一大挑戰。此外，在家庭糾紛上，低收入及

高收入的受訪者較中等收入的受訪者更傾向認同家庭糾紛的嚴

表三：對影響香港社會和諧因素的評估（%）

完全不嚴重/ 
不嚴重

一半半 嚴重/ 
非常嚴重

平均分 (樣本數)

貧富矛盾 11.8 24.0 64.2 3.71 (971)

市民與財團矛盾 15.5 30.9 53.6 3.51 (944)

政治紛爭 14.0 33.3 52.7 3.50 (939)

家庭糾紛 18.5 39.9 41.6 3.30 (977)

缺乏包容 20.3 40.9 38.8 3.24 (990)

官民矛盾 19.3 45.4 35.3 3.21 (985)

僱傭矛盾 19.4 46.7 33.9 3.20 (959)

注：評分由1代表「完全不嚴重」至5代表「非常嚴重」；計算平均分時，
「不知道/很難說」及「拒答」被視為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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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
：
按
個
人
背
景
劃
分
對
影
響
香
港
社
會
和
諧
因
素
的
評
估
（

%
）

性
別

年
齡

教
育
水
平

職
業

個
人
收
入

男
女

18
-2

9
30

-5
9

60
或
 

以
上
小
學
或
 

以
下

中
學
大
專
或
 

以
上

工
人
/ 

司
機
文
職
/ 

服
務
行
政
/ 

專
業

少
於
 

一
萬

一
萬
至
少

於
二
萬
四
二
萬
四
 

或
以
上

貧
富
矛
盾

不
嚴
重

12
.4

11
.3

  5
.1

13
.5

17
.6

12
.3

13
.0

10
.1

15
.3

  7
.2

13
.2

  6
.9

  8
.9

20
.2

一
半
半

21
.6

26
.3

25
.3

25
.0

15
.7

21
.9

22
.3

27
.0

21
.2

21
.6

24
.0

22
.2

21
.0

24
.0

嚴
重

66
.0

62
.4

69
.6

61
.5

66
.7

65
.8

64
.6

62
.9

63
.6

71
.2

62
.7

70
.8

70
.1

55
.8

( 樣
本
數

)
(4

76
)

(4
95

)
(2

37
)

(6
16

)
(1

08
)

(1
14

)
(5

06
)

(3
45

)
(1

18
)

(2
36

)
(2

04
)

(1
44

)
(2

81
)

(1
04

)

χ2
2.

87
6

18
.9

40
**

3.
66

1
7.

64
3

14
.5

96
**

市
民
與
財
團
矛
盾

不
嚴
重

14
.7

16
.2

12
.7

15
.6

21
.0

20
.2

14
.2

15
.8

14
.4

11
.5

14
.1

12
.8

13
.1

14
.3

一
半
半

27
.5

34
.4

42
.4

27
.3

26
.0

25
.0

28
.6

35
.9

21
.2

34
.2

35
.0

29
.1

32
.5

32
.4

嚴
重

57
.8

49
.4

44
.9

57
.2

53
.0

54
.8

57
.2

48
.3

64
.4

54
.3

51
.0

58
.2

54
.4

53
.3

( 樣
本
數

)
(4

76
)

(4
68

)
(2

36
)

(5
98

)
(1

00
)

(1
04

)
(4

86
)

(3
48

)
(1

18
)

(2
34

)
(2

06
)

(1
41

)
(2

83
)

(1
05

)

χ2
7.

08
8*

21
.2

90
**

*
9.

91
6*

8.
51

2
0.

8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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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紛
爭

不
嚴
重

13
.5

14
.4

12
.0

14
.5

15
.8

17
.2

13
.3

14
.1

  9
.8

16
.2

11
.3

10
.0

14
.9

13
.2

一
半
半

27
.8

38
.9

35
.0

33
.9

26
.3

38
.4

37
.0

26
.7

40
.2

39
.1

24
.5

41
.4

33
.8

25
.5

嚴
重

58
.8

46
.7

53
.0

51
.6

57
.9

44
.4

49
.7

59
.2

50
.0

44
.7

64
.2

48
.6

51
.3

61
.3

( 樣
本
數

)
(4

68
)

(4
71

)
(2

34
)

(6
01

)
  (

95
)

  (
99

)
(4

87
)

(3
48

)
(1

12
)

(2
35

)
(2

04
)

(1
40

)
(2

75
)

(1
06

)

χ2
15

.2
67

**
*

3.
30

7
13

.0
12

*
19

.7
46

**
8.

26
2

家
庭
糾
紛

不
嚴
重

20
.2

16
.8

18
.1

19
.2

14
.0

20
.0

17
.1

19
.5

18
.5

18
.2

21
.0

14
.6

19
.8

26
.9

一
半
半

43
.2

36
.7

40
.8

40
.4

38
.3

31
.3

42
.1

39
.9

45
.4

45
.8

35
.6

43
.1

45
.6

29
.8

嚴
重

36
.6

46
.5

41
.2

40
.4

47
.7

48
.7

40
.7

40
.5

36
.1

36
.0

43
.4

42
.4

34
.6

43
.3

( 樣
本
數

)
(4

84
)

(4
93

)
(2

38
)

(6
21

)
(1

07
)

(1
15

)
(5

08
)

(3
48

)
(1

19
)

(2
36

)
(2

05
)

(1
44

)
(2

83
)

(1
04

)

χ2
9.

83
1*

*
2.

60
9

5.
17

6
5.

41
2

11
.5

28
*

缺
乏
包
容

不
嚴
重

19
.4

21
.2

15
.5

20
.3

31
.0

25
.9

19
.9

19
.4

17
.2

17
.4

19
.4

16
.6

18
.3

20
.8

一
半
半

39
.2

42
.6

45
.6

40
.4

35
.4

36
.2

42
.1

40
.6

43
.1

44
.0

36
.4

46
.9

41
.5

29
.2

嚴
重

41
.4

36
.2

38
.9

39
.4

33
.6

37
.9

38
.0

40
.0

39
.7

38
.6

44
.2

36
.6

40
.1

50
.0

( 樣
本
數

)
(4

85
)

(5
05

)
(2

39
)

(6
27

)
(1

13
)

(1
16

)
(5

18
)

(3
50

)
(1

16
)

(2
41

)
(2

06
)

(1
45

)
(2

84
)

(1
06

)

χ2
2.

82
5

12
.0

58
*

2.
96

5
2.

91
1

8.
2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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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
：
按
個
人
背
景
劃
分
對
影
響
香
港
社
會
和
諧
因
素
的
評
估
（
續
）

性
別

年
齡

教
育
水
平

職
業

個
人
收
入

男
女

18
-2

9
30

-5
9

60
或
 

以
上
小
學
或
 

以
下

中
學
大
專
或
 

以
上

工
人
/ 

司
機
文
職
/ 

服
務
行
政
/ 

專
業

少
於
 

一
萬

一
萬
至
少

於
二
萬
四
二
萬
四
 

或
以
上

官
民
矛
盾

不
嚴
重

19
.5

19
.0

11
.4

20
.3

29
.7

21
.8

19
.7

17
.6

14
.5

17
.6

17
.7

14
.5

18
.4

20
.4

一
半
半

44
.0

46
.7

49
.4

46
.3

34
.2

42
.0

46
.9

45
.0

47
.0

39
.3

47
.4

41
.4

44
.0

44
.4

嚴
重

36
.4

34
.3

39
.2

33
.5

36
.0

36
.1

33
.5

37
.4

38
.5

43
.1

34
.9

44
.1

37
.6

35
.2

( 樣
本
數

)
(4

86
)

(4
99

)
(2

37
)

(6
27

)
(1

11
)

(1
19

)
(5

08
)

(3
53

)
(1

17
)

(2
39

)
(2

09
)

(1
45

)
(2

82
)

(1
08

)

χ2
0.

74
0

19
.8

91
**

2.
47

0
4.

41
2

3.
08

1

僱
傭
矛
盾

不
嚴
重

19
.9

18
.9

18
.0

19
.4

19
.8

14
.6

18
.2

22
.1

18
.4

17
.0

23
.3

15
.6

18
.9

29
.0

一
半
半

43
.4

50
.1

54
.4

46
.4

32
.1

45
.6

46
.9

47
.0

43
.0

46
.8

47
.6

47
.5

47
.0

41
.1

嚴
重

36
.7

31
.0

27
.6

34
.2

48
.1

39
.8

34
.9

30
.9

38
.6

36
.2

29
.1

36
.9

34
.2

29
.9

( 樣
本
數

)
(4

82
)

(4
77

)
(2

39
)

(6
03

)
(1

06
)

(1
03

)
(5

01
)

(3
49

)
(1

14
)

(2
35

)
(2

06
)

(1
41

)
(2

81
)

(1
07

)

χ2
4.

76
4

17
.1

37
**

*
5.

06
4

5.
13

7
7.

39
6

* 
p 

< 
.0

5,
 *

* 
p 

< 
.0

1,
 *

**
 p

 <
 .0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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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性。至於其他社會矛盾或問題，不同階層的受訪者的評估並
沒有顯著差異，反而性別及年齡的影響較為顯著。

對達致社會和諧方法的認同

在各項達致社會和諧的方法中，制度性的方法最為香港市
民認同。超過九成受訪者認同維持政府廉潔公正（94%），以
及維護良好法制（90.4%）可促進社會和諧，相關的平均分高
達4.28分和4.12分（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
中位數是3分）。其他較多受訪者認同的方法還包括發展經濟 
（85%）、促進公平競爭（81.7%）、保障勞工權益（82.2%）、
鼓吹多元價值（81.5%）和加強家庭凝聚力（80.8%），認同
比率都在八成以上，相關的平均分亦分別有4分、3.92分、
3.92分、3.89分和3.87分。而認同照顧低下階層利益的百分比也
不低，達71.5%，平均分是3.73分。至於推動民主政治則相對較
少受訪者認同，只有55.5%的受訪者同意或非常同意推動民主
政治可以促進社會和諧，平均分也只有3.43分（表五）。換言
之，除推動民主政治一項分歧較大外，市民在其他指標的共識
可算十分高，認同率均在七成至九成之間。

在個人背景方面，中產背景的受訪者較多同意鼓吹多元價
值可促進社會和諧，分別有八成至九成的高教育水平、具專業
或管理背景的受訪者認同這一方法。在照顧低下階層方面，工
人或司機背景的受訪者對這方法的意見分歧比較大，2 回答「同
意」及「不同意」的百分比均較其他組別為高（表六）。

對政府促進社會和諧表現的評價

對於過去半年特區政府促進社會和諧的表現，受訪者對
政府在經濟、政治及人際關係的社會層面表現的看法相當分
歧。若以10分為最好，5分為合格，0分為最差，在政治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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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政府廉潔公正（6.62分，指平均分，下同）最為受訪者肯
定，得分最高；推動民主政治則得分最低，只得4.91分，是唯
一不合格的項目。在經濟層面，維護良好法制（6.54分）和
發展經濟（5.77分），得分在前四名之內；但促進公平競爭 
（5.06分）則強差人意，僅維持在合格水平。在人際關係的社
會層面，鼓吹多元價值位列第三，得5.8分；但加強家庭凝聚
力則只有5.09分，僅僅合格。至於同屬社會層面的保障勞工權
益和照顧低下階層利益，得分同樣相對偏低，分別只有5.22分
和5.09分（表七）。若將分數化為合格百分比，情況亦相同。
取得合格以上分數（即5分以上）的百分比最高為維持政府廉
潔公正（72.5%），而最低的是推動民主政治（33.2%）。顯而
易見，在市民的觀感中，特區政府在維持公正廉潔的政府，以
及維護良好法制、保障個人自由和財產等制度性的表現較為突
出，但在保障低下階層及勞工權益、促進公平競爭、防止壟斷

表五：對達致社會和諧的方法評估（%）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一半半 同意/ 
非常同意

平均分 (樣本數)

維持政府廉潔公正   1.6   4.3 94.0 4.28 (989)

維護良好法制   3.2   6.4 90.4 4.12 (985)

發展經濟   4.6 10.4 85.0 4.00 (987)

促進公平競爭   7.6 10.7 81.7 3.92 (980)

保障勞工權益   5.2 12.6 82.2 3.92 (985)

鼓吹多元價值   5.1 13.4 81.5 3.89 (972)

加強家庭凝聚力   7.5 11.7 80.8 3.87 (979)

照顧低下階層利益 10.5 18.0 71.5 3.73 (989)

推動民主政治 17.7 26.9 55.5 3.43 (957)

注：評分由1代表「非常不同意」至5代表「非常同意」；計算平均分時，
「不知道/很難說」及「拒答」被視為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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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
：
按
個
人
背
景
劃
分
對
達
致
社
會
和
諧
的
方
法
評
估
（

%
）

性
別

年
齡

教
育
水
平

職
業

個
人
收
入

男
女

18
-2

9
30

-5
9

60
或
 

以
上
小
學
或
 

以
下

中
學
大
專
或
 

以
上

工
人
/ 

司
機
文
職
/ 

服
務
行
政
/ 

專
業

少
於
 

一
萬

一
萬
至
少

於
二
萬
四
二
萬
四
 

或
以
上

維
持
政
府
廉
潔
公
正

不
同
意

  2
.1

  1
.2

  1
.3

  1
.4

  3
.6

  3
.4

  1
.2

  1
.7

  0
.8

  0
.8

  2
.4

  0
.7

  1
.7

  1
.9

一
半
半

  3
.7

  5
.0

  5
.5

  3
.8

  3
.6

  4
.3

  4
.5

  4
.0

  5
.9

  3
.7

  2
.4

  4
.1

  4
.5

  0
.9

同
意

94
.3

93
.8

93
.3

94
.8

92
.7

92
.3

94
.4

94
.3

93
.2

95
.4

95
.2

95
.2

93
.7

97
.2

( 樣
本
數

)
(4

87
)

(5
02

)
(2

38
)

(6
32

)
(1

10
)

(1
17

)
(5

16
)

(3
51

)
(1

18
)

(2
41

)
(2

09
)

(1
45

)
(2

86
)

(1
08

)

χ2
2.

06
7

4.
37

9
3.

16
2

4.
87

5
3.

82
0

維
護
良
好
法
制

不
同
意

  3
.7

  2
.8

  3
.4

  3
.1

  2
.9

  0
.9

  4
.5

  2
.3

  3
.3

  1
.7

  3
.3

  2
.7

  2
.8

  2
.8

一
半
半

  5
.1

  7
.6

  9
.7

  5
.7

  2
.9

  6
.1

  6
.6

  6
.3

  5
.0

  7
.1

  3
.8

  8
.2

  5
.3

  1
.9

同
意

91
.2

89
.6

87
.0

91
.2

94
.2

93
.0

88
.9

91
.5

91
.7

91
.2

92
.8

89
.0

91
.9

95
.4

( 樣
本
數

)
(4

87
)

(4
98

)
(2

38
)

(6
35

)
(1

03
)

(1
14

)
(5

14
)

(3
52

)
(1

20
)

(2
38

)
(2

09
)

(1
46

)
(2

83
)

(1
08

)

χ2
3.

06
5

7.
05

6
5.

67
0

3.
77

5
4.

9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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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
：
按
個
人
背
景
劃
分
對
達
致
社
會
和
諧
的
方
法
評
估
（
續
）

性
別

年
齡

教
育
水
平

職
業

個
人
收
入

男
女

18
-2

9
30

-5
9

60
或
 

以
上
小
學
或
 

以
下

中
學
大
專
或
 

以
上

工
人
/ 

司
機
文
職
/ 

服
務
行
政
/ 

專
業

少
於
 

一
萬

一
萬
至
少

於
二
萬
四
二
萬
四
 

或
以
上

發
展
經
濟

不
同
意

  5
.6

  3
.6

  7
.6

  3
.5

  3
.7

  3
.4

  4
.1

  5
.7

  2
.5

  5
.0

  4
.4

  5
.5

  3
.2

  4
.7

一
半
半

11
.6

  9
.3

13
.4

  9
.4

  7
.3

  6
.8

  9
.7

11
.7

  7
.6

10
.8

10
.7

  7
.5

13
.1

  8
.4

同
意

82
.8

87
.1

79
.0

87
.1

89
.0

89
.7

86
.2

82
.6

89
.8

84
.2

85
.0

87
.0

83
.7

86
.9

( 樣
本
數

)
(4

83
)

(5
04

)
(2

38
)

(6
30

)
(1

09
)

(1
17

)
(5

14
)

(3
50

)
(1

18
)

(2
40

)
(2

06
)

(1
46

)
(2

83
)

(1
07

)

χ2
3.

95
4

11
.8

63
*

4.
43

1
2.

35
7

4.
90

8

促
進
公
平
競
爭

不
同
意

  6
.9

  8
.2

  8
.8

  7
.5

  5
.8

  9
.0

  8
.8

  5
.4

10
.2

  7
.1

  4
.9

  8
.2

  7
.8

  3
.8

一
半
半

  9
.4

12
.0

16
.0

  9
.4

  3
.8

  9
.9

  8
.8

13
.1

  4
.2

12
.6

11
.2

  7
.5

12
.5

  8
.6

同
意

83
.8

79
.8

75
.2

83
.1

90
.4

81
.1

82
.5

81
.4

85
.6

80
.3

84
.0

84
.4

79
.7

87
.6

( 樣
本
數

)
(4

80
)

(5
00

)
(2

38
)

(6
29

)
(1

04
)

(1
11

)
(5

14
)

(3
50

)
(1

18
)

(2
39

)
(2

06
)

(1
47

)
(2

81
)

(1
05

)

χ2
2.

61
2

15
.2

83
**

7.
27

7
8.

93
8

5.
3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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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障
勞
工
權
益

不
同
意

  5
.6

  4
.8

  4
.2

  5
.1

  7
.5

  8
.5

  4
.7

  4
.6

  5
.9

  5
.4

  5
.4

  4
.1

  5
.6

  6
.7

一
半
半

13
.4

11
.8

11
.3

12
.5

12
.3

  7
.7

11
.1

16
.1

12
.6

12
.0

16
.1

  9
.6

16
.1

12
.5

同
意

81
.0

83
.4

84
.5

82
.4

80
.2

83
.8

84
.3

79
.3

81
.5

82
.6

78
.5

86
.3

78
.3

80
.8

( 樣
本
數

)
(4

84
)

(5
01

)
(2

39
)

(6
31

)
(1

06
)

(1
17

)
(5

15
)

(3
48

)
(1

19
)

(2
41

)
(2

05
)

(1
46

)
(2

86
)

(1
04

)

χ2
1.

00
8

2.
02

6
10

.3
65

*
1.

73
2

4.
68

3

鼓
吹
多
元
價
值

不
同
意

  4
.4

  5
.9

  4
.2

  4
.8

  9
.1

10
.8

  4
.5

  4
.3

  5
.9

  4
.7

  1
.9

  5
.6

  3
.2

  3
.7

一
半
半

11
.7

15
.0

14
.3

13
.4

10
.1

13
.5

14
.4

11
.5

12
.7

17
.4

  7
.7

16
.0

13
.5

  8
.3

同
意

83
.9

79
.1

81
.5

81
.8

80
.8

75
.7

81
.1

84
.2

81
.4

78
.0

90
.4

78
.5

83
.3

88
.0

( 樣
本
數

)
(4

79
)

(4
93

)
(2

38
)

(6
26

)
  (

99
)

(1
11

)
(5

07
)

(3
49

)
(1

18
)

(2
36

)
(2

09
)

(1
44

)
(2

82
)

(1
08

)

χ2
3.

75
3

4.
54

6
9.

88
5*

14
.0

27
**

4.
86

1

加
強
家
庭
凝
聚
力

不
同
意

10
.0

  5
.0

  7
.6

  6
.7

11
.7

  7
.9

  6
.9

  8
.3

  5
.3

  5
.4

  8
.1

  4
.9

  7
.0

  8
.3

一
半
半

11
.5

12
.0

16
.0

10
.7

  8
.7

  8
.8

11
.4

13
.1

  8
.8

12
.1

11
.5

14
.0

11
.3

  9
.3

同
意

78
.5

83
.0

76
.5

82
.6

79
.6

83
.3

81
.8

78
.6

86
.0

82
.4

80
.4

81
.1

81
.7

82
.4

( 樣
本
數

)
(4

80
)

(4
99

)
(2

38
)

(6
28

)
(1

03
)

(1
14

)
(5

10
)

(3
50

)
(1

14
)

(2
39

)
(2

09
)

(1
43

)
(2

84
)

(1
08

)

χ2
8.

82
9*

8.
78

9
2.

45
7

2.
63

5
2.

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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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
：
按
個
人
背
景
劃
分
對
達
致
社
會
和
諧
的
方
法
評
估
（
續
）

性
別

年
齡

教
育
水
平

職
業

個
人
收
入

男
女

18
-2

9
30

-5
9

60
或
 

以
上
小
學
或
 

以
下

中
學
大
專
或
 

以
上

工
人
/ 

司
機
文
職
/ 

服
務
行
政
/ 

專
業

少
於
 

一
萬

一
萬
至
少

於
二
萬
四
二
萬
四
 

或
以
上

照
顧
低
下
階
層
利
益

不
同
意

  9
.3

11
.7

  6
.7

12
.2

10
.0

14
.3

10
.7

  9
.1

14
.4

10
.9

  8
.7

11
.9

10
.5

10
.4

一
半
半

17
.5

18
.5

18
.0

17
.7

16
.4

12
.6

17
.5

20
.0

  8
.5

20
.1

21
.3

16
.1

18
.9

17
.9

同
意

73
.2

69
.8

75
.3

70
.0

73
.6

73
.1

71
.8

70
.9

77
.1

69
.0

70
.0

72
.0

70
.6

71
.7

( 樣
本
數

)
(4

85
)

(5
04

)
(2

39
)

(6
31

)
(1

10
)

(1
19

)
(5

15
)

(3
50

)
(1

18
)

(2
39

)
(2

07
)

(1
43

)
(2

86
)

(1
06

)

χ2
1.

89
3

5.
85

5
5.

09
2

10
.7

50
*

0.
64

4

推
動
民
主
政
治

不
同
意

20
.6

14
.8

14
.3

18
.3

22
.4

16
.3

19
.6

15
.5

22
.4

16
.7

18
.4

22
.5

16
.1

18
.9

一
半
半

24
.0

29
.6

27
.7

27
.2

19
.4

26
.0

26
.6

27
.1

23
.3

26
.9

24
.8

25
.4

27
.6

21
.7

同
意

55
.3

55
.6

58
.0

54
.5

58
.2

57
.7

53
.8

57
.4

54
.3

56
.4

56
.8

52
.1

56
.3

59
.4

( 樣
本
數

)
(4

70
)

(4
87

)
(2

38
)

(6
11

)
  (

98
)

(1
04

)
(5

04
)

(3
43

)
(1

16
)

(2
34

)
(2

06
)

(1
42

)
(2

79
)

(1
06

)

χ2
7.

36
6*

5.
54

2
2.

78
9

1.
92

5
3.

77
4

* 
p 

< 
.0

5,
 *

* 
p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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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動民主政治的工作表現則較為平凡，這與前述影響社會和
諧因素的分析中，市民對政治及社會分配兩個層面的相對嚴重
性的看法遙相呼應。顯而易見，化解貧富矛盾、市民與財團的
矛盾，以及政治紛爭，確實是特區政府今後必須力求有所表現
的工作方向。

交互表列分析發現，中產背景的受訪者較其他受訪者更傾
向認同政府在促進多項社會和諧上的表現（表八）。在維持政
府廉潔公正和維護良好法制兩方面，八成左右的高教育水平、
具專業或管理背景，以及高收入的受訪者都給予政府合格以上
的成績，但在這兩方面給予相同評價的低教育水平、工人及低
收入的受訪者只有六成左右。在發展經濟方面，亦有七成左右
的高教育水平、具專業或管理背景，以及高收入的受訪者給予
政府合格以上的成績，同樣較低教育水平、工人及低收入受訪

表七：對政府促進社會和諧表現的評價（%）

不合格 合格 合格以上 平均分 (樣本數)

維持政府廉潔公正   9.3 18.2 72.5 6.62 (988)

維護良好法制   9.1 21.3 69.6 6.54 (981)

鼓吹多元價值 15.3 32.3 52.4 5.80 (961)

發展經濟 16.8 27.4 55.8 5.77 (988)

保障勞工權益 28.6 29.6 41.8 5.22 (976)

加強家庭凝聚力 28.5 37.8 33.6 5.09 (954)

照顧低下階層利益 33.5 27.4 39.1 5.09 (987)

促進公平競爭 31.0 30.2 38.7 5.06 (976)

推動民主政治 33.0 33.8 33.2 4.91 (960)

注：評分由0至10分，其中：0分代表「最差」；5分代表「合格」；10分
代表「最好」。該分數轉為百分比時的尺度為：0至4分代表「不合
格」；5分代表「合格」；6至10分代表「合格以上」；計算平均分
時，「不知道/很難說」及「拒答」被視為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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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八
：
按
個
人
背
景
劃
分
對
政
府
促
進
社
會
和
諧
表
現
的
評
價
（

%
）

性
別

年
齡

教
育
水
平

職
業

個
人
收
入

男
女

18
-2

9
30

-5
9

60
或
 

以
上
小
學
或
 

以
下

中
學
大
專
或
 

以
上

工
人
/ 

司
機
文
職
/ 

服
務
行
政
/ 

專
業

少
於
 

一
萬

一
萬
至
少

於
二
萬
四
二
萬
四
 

或
以
上

維
持
政
府
廉
潔
公
正

不
合
格

  9
.3

  9
.3

  6
.7

  9
.8

12
.7

13
.0

  8
.9

  8
.8

10
.3

  8
.3

  9
.1

12
.3

  8
.1

  5
.6

合
格

17
.9

18
.5

15
.5

18
.6

21
.8

29
.6

19
.7

12
.5

25
.9

17
.8

11
.0

23
.3

17
.7

  7
.4

合
格
以
上

72
.8

72
.2

77
.8

71
.6

65
.5

57
.4

71
.4

78
.7

63
.8

73
.9

79
.9

64
.4

74
.2

87
.0

( 樣
本
數

)
(4

85
)

(5
03

)
(2

39
)

(6
30

)
(1

10
)

(1
15

)
(5

17
)

(3
52

)
(1

16
)

(2
41

)
(2

09
)

(1
46

)
(2

83
)

(1
08

)

χ2
0.

05
5

6.
86

0
22

.5
13

**
*

12
.8

84
*

17
.0

58
**

維
護
良
好
法
制

不
合
格

10
.0

  8
.2

10
.1

  9
.1

  6
.5

  6
.1

10
.0

  8
.8

11
.3

  9
.7

  5
.3

14
.8

  6
.7

  3
.7

合
格

19
.8

22
.8

19
.3

21
.1

26
.9

28
.1

23
.7

15
.3

23
.5

23
.2

15
.3

23
.2

20
.5

13
.9

合
格
以
上

70
.3

69
.0

70
.6

69
.9

66
.7

65
.8

66
.3

75
.9

65
.2

67
.1

79
.4

62
.0

72
.8

82
.4

( 樣
本
數

)
(4

81
)

(5
00

)
(2

38
)

(6
27

)
(1

08
)

(1
14

)
(5

11
)

(3
52

)
(1

15
)

(2
37

)
(2

09
)

(1
42

)
(2

83
)

(1
08

)

χ2
1.

98
2

3.
26

0
14

.2
78

**
11

.3
32

*
17

.3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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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吹
多
元
價
值

不
合
格

16
.8

13
.8

16
.9

15
.7

  8
.7

12
.1

13
.7

18
.5

  9
.6

14
.2

18
.4

15
.7

13
.9

16
.0

合
格

30
.7

33
.8

28
.4

32
.9

37
.5

39
.3

35
.1

26
.0

41
.2

36
.5

26
.1

38
.6

33
.8

28
.3

合
格
以
上

52
.5

52
.4

54
.7

51
.4

53
.8

48
.6

51
.2

55
.5

49
.1

49
.4

55
.6

45
.7

52
.3

55
.7

( 樣
本
數

)
(4

76
)

(4
85

)
(2

36
)

(6
11

)
(1

04
)

(1
07

)
(5

02
)

(3
46

)
(1

14
)

(2
33

)
(2

07
)

(1
40

)
(2

81
)

(1
06

)

χ2
2.

14
2

5.
94

5
11

.8
96

*
10

.8
99

*
3.

52
9

發
展
經
濟

不
合
格

17
.9

15
.7

14
.2

17
.9

16
.7

10
.7

21
.0

12
.5

24
.1

19
.4

  8
.6

24
.1

16
.1

  5
.6

合
格

27
.6

27
.2

20
.1

27
.5

40
.7

46
.4

26
.7

22
.2

37
.1

25
.2

23
.0

31
.0

24
.6

23
.1

合
格
以
上

54
.4

57
.1

65
.7

54
.6

42
.6

42
.9

52
.3

65
.3

38
.8

55
.4

68
.4

44
.8

59
.3

71
.3

( 樣
本
數

)
(4

85
)

(5
03

)
(2

39
)

(6
32

)
(1

08
)

(1
12

)
(5

20
)

(3
52

)
(1

16
)

(2
42

)
(2

09
)

(1
45

)
(2

85
)

(1
08

)

χ2
1.

05
1

20
.8

47
**

*
40

.4
03

**
*

30
.9

27
**

*
22

.9
29

**
*

保
障
勞
工
權
益

不
合
格

29
.9

27
.3

26
.5

29
.3

29
.9

26
.8

30
.4

26
.6

31
.3

29
.7

26
.0

34
.2

27
.8

25
.2

合
格

31
.0

28
.3

31
.9

28
.5

30
.8

32
.1

28
.4

30
.4

28
.7

28
.5

30
.8

31
.5

26
.3

32
.7

合
格
以
上

39
.1

44
.4

41
.6

42
.3

39
.3

41
.1

41
.2

43
.0

40
.0

41
.8

43
.3

34
.2

45
.9

42
.1

( 樣
本
數

)
(4

78
)

(4
98

)
(2

38
)

(6
22

)
(1

07
)

(1
12

)
(5

10
)

(3
49

)
(1

15
)

(2
39

)
(2

08
)

(1
46

)
(2

81
)

(1
07

)

χ2
2.

77
0

1.
50

6
1.

89
4

1.
31

7
6.

6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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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八
：
按
個
人
背
景
劃
分
對
政
府
促
進
社
會
和
諧
表
現
的
評
價
（
續
）

性
別

年
齡

教
育
水
平

職
業

個
人
收
入

男
女

18
-2

9
30

-5
9

60
或
 

以
上
小
學
或
 

以
下

中
學
大
專
或
 

以
上

工
人
/ 

司
機
文
職
/ 

服
務
行
政
/ 

專
業

少
於
 

一
萬

一
萬
至
少

於
二
萬
四
二
萬
四
 

或
以
上

加
強
家
庭
凝
聚
力

不
合
格

32
.1

25
.1

35
.2

27
.4

19
.6

18
.0

29
.7

30
.0

34
.2

28
.8

30
.2

24
.8

33
.8

28
.2

合
格

37
.4

38
.3

39
.0

36
.9

41
.2

43
.2

35
.4

39
.9

35
.1

41
.1

38
.1

44
.7

35
.6

39
.8

合
格
以
上

30
.6

36
.6

25
.8

35
.6

39
.2

38
.7

34
.9

30
.0

30
.6

30
.1

31
.7

30
.5

30
.6

32
.0

( 樣
本
數

)
(4

68
)

(4
86

)
(2

36
)

(6
09

)
(1

02
)

(1
11

)
(4

95
)

(3
43

)
(1

11
)

(2
36

)
(2

02
)

(1
41

)
(2

78
)

(1
03

)

χ2
6.

69
6*

13
.1

98
*

9.
31

6
1.

55
6

4.
75

3

照
顧
低
下
階
層
利
益

不
合
格

36
.4

30
.8

38
.5

33
.1

25
.5

27
.8

34
.9

33
.1

36
.5

38
.8

30
.8

43
.8

33
.9

26
.2

合
格

24
.8

29
.8

22
.6

28
.1

31
.8

38
.3

28
.6

21
.7

29
.6

25
.8

24
.0

27
.4

25
.8

25
.2

合
格
以
上

38
.7

39
.5

38
.9

38
.8

42
.7

33
.9

36
.5

45
.1

33
.9

35
.4

45
.2

28
.8

40
.3

48
.6

( 樣
本
數

)
(4

83
)

(5
04

)
(2

39
)

(6
29

)
(1

10
)

(1
15

)
(5

18
)

(3
50

)
(1

15
)

(2
40

)
(2

08
)

(1
46

)
(2

83
)

(1
07

)

χ2
4.

59
4

7.
24

5
15

.7
57

**
6.

55
1

12
.4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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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
進
公
平
競
爭

不
合
格

35
.5

26
.8

31
.0

31
.5

29
.6

23
.5

32
.3

31
.9

35
.7

32
.9

30
.6

32
.6

34
.2

29
.2

合
格

27
.1

33
.2

28
.0

29
.5

38
.0

47
.0

29
.7

25
.1

32
.2

29
.1

25
.7

34
.7

27
.0

22
.6

合
格
以
上

37
.4

40
.0

41
.0

39
.0

32
.4

29
.6

38
.0

43
.0

32
.2

38
.0

43
.7

32
.6

38
.8

48
.1

( 樣
本
數

)
(4

79
)

(4
97

)
(2

39
)

(6
20

)
(1

08
)

(1
15

)
(5

05
)

(3
51

)
(1

15
)

(2
37

)
(2

06
)

(1
44

)
(2

81
)

(1
06

)

χ2
9.

40
0*

*
4.

17
5

20
.5

06
**

*
4.

32
9

7.
78

5

推
動
民
主
政
治

不
合
格

38
.9

27
.2

35
.3

32
.9

28
.4

27
.9

31
.6

36
.8

42
.5

34
.0

34
.1

38
.0

33
.8

38
.3

合
格

30
.9

36
.5

34
.5

33
.2

36
.3

39
.4

36
.4

28
.2

29
.2

37
.8

25
.0

36
.6

31
.7

24
.3

合
格
以
上

30
.1

36
.3

30
.3

33
.9

35
.3

32
.7

32
.0

35
.1

28
.3

28
.2

40
.9

25
.4

34
.5

37
.4

( 樣
本
數

)
(4

75
)

(4
85

)
(2

38
)

(6
11

)
(1

02
)

(1
04

)
(5

03
)

(3
48

)
(1

13
)

(2
38

)
(2

08
)

(1
42

)
(2

81
)

(1
07

)

χ2
14

.9
50

**
2.

14
2

8.
45

3
14

.1
60

**
6.

99
4

* 
p 

< 
.0

5,
 *

* 
p 

< 
.0

1,
 *

**
 p

 <
 .0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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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高。此外，高教育水平、具專業背景的受訪者也較傾向認
同政府在鼓吹多元價值方面的表現。

政府表現與和諧社會觀感的關係

上文報告了市民對香港整體社會和諧的觀感，亦從經濟、
政治、社會及人際關係幾個角度，分析了市民對社會矛盾嚴
重性、達致社會和諧的方法，以及政府促進社會和諧表現的評
價。現在，我們要瞭解上述各看法之間的關係。具體地問，究
竟市民對政府促進社會和諧表現的評價有否影響他們對香港社
會和諧狀況的觀感呢？而相關的政府表現對紓解個別的社會矛
盾又起了甚麼作用？這些問題的答案對政府的施政應有參考作
用。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我們運用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探討以下幾組變項之間的關係：

一、 政府施政表現評價（自變項）對香港社會和諧整體評
估（依變項）的影響；

二、 社會矛盾嚴重性評估（自變項）對香港社會和諧整體
評估（依變項）的影響；

三、 政府施政表現評價（自變項）對社會矛盾嚴重性評估
（依變項）的影響。

在運算時，我們先控制了前述的一些個人背景因素。結
果發現，在對政府施政表現的評價與對香港社會和諧的整體評
估，以及對社會矛盾嚴重性的評估與對香港社會和諧的整體評
估兩組模型上，只有學生身分有顯著影響。而在對政府施政表
現的評價與對社會矛盾嚴重性的評估這模型，有顯著影響的個
人背景各有不同。因這部分的分析不是以個人背景為主，是以
我們只控制了那些有顯著影響的個人背景因素，而對其具體影
響則略而不論。此外，為了方便比較，我們將市民對香港社會
和諧的整體評估、對社會矛盾嚴重性的評估，以及對政府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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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的評價，一律改用0至100分來作統計運算。前兩組變項的
換算方法是100分代表非常嚴重或非常同意，75分代表嚴重或同
意，50分代表意見一半半，25分代表不嚴重或不同意，及0分代
表完全不嚴重或非常不同意；而後一組，對香港特區政府促進
社會和諧表現的各項指標則各乘以10。

表九的迴歸分析顯示，政府促進社會和諧的施政表現，對
香港社會和諧的整體評估的影響不太大。若九項政府表現一併
考慮的話，只有推動民主政治一項顯著影響市民對和諧社會的
整體評估。政府在推動民主政治上的表現最多可能使有關整體
評估提升約10分（未標準化迴歸係數為10.562），而整個模型
只解釋了市民對香港社會和諧整體評估的總體變化的9.5%。這
結果或可理解為政府的表現不一定直接影響市民對香港社會和
諧狀況的看法，但卻有可能通過其他因素，如改善社會問題及
矛盾，間接影響他們對香港社會和諧狀況的評價。

表九的迴歸分析同時顯示，所有七項社會矛盾中，五項顯
著影響市民對香港社會和諧的整體評估。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政
治紛爭，當政治紛爭問題的嚴重性由非常嚴重減低至完全不嚴
重時，市民對香港作為一個和諧社會的認同感最多可以增加約
14分。其他具顯著影響的變項依次是官民矛盾、市民與財團矛
盾、僱傭矛盾，以及缺乏包容。認為這些社會矛盾越嚴重者，
其認同香港是一個和諧社會的程度便越低。而最多市民認為嚴
重的貧富矛盾和家庭糾紛兩項，對香港社會和諧的整體評估並
沒有獨立的影響，換言之，這兩個變項本身可能對和諧社會整
體評估有影響，但這影響已包括在其他五個變項的影響之內。

既然社會矛盾的主觀指標對和諧社會觀感有相對重要的
影響，政府施政便可考慮將重點放在解決社會問題及矛盾上。
這即表示找出對政府施政表現評價與對社會矛盾嚴重性評估的
相互影響，便可估計那方面的政府工作可以產生怎樣的社會效
應。當然，我們的假設是，客觀的現實是通過主觀過濾而產生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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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影響和諧社會整體評估的效應（迴歸係數）

預測因素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政府施政表現評價

推動民主政治 10.562 .092*

發展經濟 4.238 .034

促進公平競爭 6.705 .059

加強家庭凝聚力 8.524 .064

鼓吹多元價值 5.309 .044

維護良好法制 -.905 -.007

維持政府廉潔公正 4.673 .039

照顧低下階層利益 -1.463 -.014

保障勞工權益 9.221 .079

R2 .095

社會矛盾嚴重性評估

政治紛爭 -14.158 -.143***

市民與財團矛盾 -11.195 -.122***

官民矛盾 -11.253 -.110**

僱傭矛盾 -8.921 -.088**

缺乏包容 -8.748 -.090**

家庭糾紛 -4.815 -.049

貧富矛盾 -.367 -.004

R2 .150

* p < .05, ** p < .01, *** p < .001.

注：分析已經排除顯著背景因素的效應。



建設和諧社會的理論與實踐     31

表十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市民心目中，政府在社會
資源分配方面的表現，較有效地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具體
地說，政府在保障勞工權益的表現，有可能顯著地減低共四
項社會矛盾的主觀效應：僱傭矛盾（-18.684分）、市民與財
團矛盾（-16.435分）、缺乏包容（-15.837分），以及家庭糾
紛（-14.112分）。而政府在照顧低下階層利益的表現，則有
可能顯著地減少市民對三項社會矛盾嚴重性的評估：貧富矛盾 
（-16.792分）、缺乏包容（-14.747分）及官民矛盾（-9.416分）。

其次，政府在經濟及經濟制度層面的表現，亦對緩解
社會矛盾有重大影響。發展經濟有可能顯著地減少僱傭矛盾 
（-15.012分）及官民矛盾（-14.874分），而在促進公平競爭的
表現，則可減低市民與財團的矛盾（-20.989分）。

至於政治方面，影響較前二者為小，但亦顯著。政府在維
持廉潔和公正的表現，可緩和貧富矛盾（-11.158分）；而推動
民主政治的表現，則有可能顯著地減少官民矛盾（-9.905分）。

令人費解的是，政府鼓吹多元價值的表現，反可能顯著地
增加社會上的僱傭矛盾（9.139分），這可能是僱傭雙方意見
多了，反而各不相讓，衝突反而增加。另一方面，相對於其他
政府表現，政府在加強家庭凝聚力和維護良好法制兩方面的表
現，並未顯示對社會矛盾的觀感有顯著影響。然而，我們並不
能據此否定有關工作的重要性，因為這些工作的效應，可能通
過其他途徑間接紓緩了不同的社會矛盾或問題。

無論如何，我們的迴歸分析顯示了政府的表現對解決社
會矛盾的具體效應，為政府的政策工作提供了實證的數據和方
向。綜合地說，當前最值得政府加大力度的政策工作是「保障
勞工權益」、「照顧低下階層利益」及「促進公平競爭」；這
三項政策工作與市民認為影響社會和諧的重要因素是一致的 
（貧富矛盾及市民與財團矛盾）。其次是發展經濟，可紓緩僱
傭矛盾及官民矛盾，這亦與自由經濟的觀點脗合。至於推動民
主政治可以調解官民矛盾，更是清楚不過。總言之，通過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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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我們清晰地看見不同的政府政策工作及制度建設（如市
場的公平競爭）對解決社會矛盾的效應。鑒於社會矛盾的解決
與和諧社會的建設息息相關，要有效地將香港建設為一和諧社
會，今後政府政策工作重點的優先次序及所需力度是十分清楚
的。

總結

建設和諧社會是近年中國內地相當熱門的討論題目，而中
國大陸和香港的緊密互動以至香港內部的社會矛盾及衝突，都
促使特區政府跟隨中國政府以社會和諧作為重要的施政目標。
但社會和諧在概念及實證研究上仍在起步階段。本文交代了香
港以社會和諧為施政目標的社會背景，亦從概念上討論了社會
和諧的內涵及其不同的論述，並在這基礎上探討了香港市民對
社會和諧的各種觀感及看法。

從概念上說，在日趨多元化的現代社會，社會和諧是在認
同矛盾衝突的基礎上追求共識。它同時包含著傳統及現代兩方
面的內涵。從中國傳統來考慮，現代意義的社會和諧概念承繼
了包括儒家在內對良好社會秩序及人際關係的嚮往，以及為政
者責任的承擔。但同時，近年的論述亦強調西方社會建立制度
解決社會矛盾的作用。具體地說，社會和諧既肯定合作及共識
等「關係價值」，又致力於經濟、政治及社會制度的公正及公
平性。可以說，現代中國的社會和諧論述是「舊瓶新酒」。

在實證研究方面，本文從經濟、政治、社會等幾方面瞭解
市民對社會和諧的看法。整體來說，儘管不少市民認為香港的
社會矛盾及衝突相當嚴重，但仍然有近四成市民認為香港是一
個和諧社會，持相反意見的只有約二成二。與此同時，分別有
六成四和五成四的市民認為貧富矛盾及市民與財團的矛盾是嚴
重影響社會和諧的因素。我們亦發現，超過八成市民認為維持
政府廉潔公正、維護良好法制、發展經濟、促進公平競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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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勞工權益、鼓吹多元價值，以及加強家庭凝聚力是促進社會
和諧的有效辦法。此外，根據市民的評估，特區政府對促進社
會和諧的表現中，最好的是維持政府的廉潔及公正，以及對法
制、個人自由及財產的維護兩項，都得到超過六分；而表現最
差的是推動政治民主、促進公平競爭、照顧低下階層利益和加
強家庭凝聚力，得分分別為不合格和僅僅合格。

在肯定社會存在矛盾及衝突的前提下，社會和諧的追求，
需從社會制度建設著手才可以達致和而不同，社會矛盾及衝突
可以透過制度提供的框架來解決。我們的調查發現，對市民來
說，香港目前的經濟及政治制度仍存在有待改善的地方。經濟
層面是貧富差距及政府如何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的問題。貧富分
化可以說是自由市場運作的結果。看來立法保障公平競爭，完
善市場運作，加強對弱勢社群的保障，應是解決社會矛盾、促
進社會和諧較有效的方法。政治層面則是建立民主制度，這對
解決市民與政府的衝突尤其有效。迴歸分析顯示，政治紛爭是
影響社會和諧的最主要因素，而政府推動民主的表現又顯著影
響市民對社會和諧的評估。無疑，民主政治作為一整合社會上
不同利益的制度有其優越性。壓抑不同意見或可使社會得到一
時安寧，但長遠來說，社會矛盾總會尋找渠道宣洩不滿。事實
上，在現代社會，制度的建設及完善是社會長治久安的必由之
路。我們的研究同時發現，在具體政策方面，政府在照顧勞工
和低下階層權益的表現，明顯地發揮著紓緩社會矛盾的效果。

最後必須補充的是，雖然我們知道香港市民非常支持建
設某些制度以達致社會和諧，如保障個人的權利和市場的公平
競爭，我們仍得進一步探討，在市民心目中，究竟社會和諧作
為一種社會價值，是否值得追求的目標？它背後組成的理念及
原則為何？另外，在功能的層次，我們亦應研究社會和諧觀有
何社會、政治以至個人的功能。舉例說，具有社會和諧價值及
行為的市民是否較願意妥協？他們對政府及社會制度的支持是
否較高呢？對這些問題的探討，都有助我們更深入和全面地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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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社會和諧的複雜根源及意涵，讓我們在追求社會和諧的目標
時，更能有效防止其可能引發的負面社會效應。

注釋

1. 「和而不同」原出自《論語  • 子路》篇，何晏《論語集
解》就認為，孔子這句話是說：「君子心和，然其所見
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
和。」這基本上是從為人操守著眼。陳立夫《四書道貫》
解釋為：「君子和人相處，心地是和平的，而意見不一定
相同。小人和人相處，常常隨聲贊同，可是利之所在，心
地是不和的。」這看的仍然是為人與操守。

2. 香港工人階級之中，從事物流及運輸行業的人士佔相當比
例，故此，統計上特別突出司機的職業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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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和諧社會的理論與實踐
香港市民的觀點與相關政策啟示

摘要

本文探討社會和諧的概念及分析香港市民對社會和諧的看
法。現代中國的和諧觀是「舊瓶新酒」，一方面加入了制度的
內涵，另一方面又保留了重視關係價值的傳統。就制度建設而
言，現代中國的和諧觀與西方社會有相同之處，兩者都強調制
度對解決社會矛盾的重要性。根據一項電話調查的數據，我們
發現儘管市民普遍認為香港的社會矛盾及衝突相當嚴重，但仍
有近四成人認為香港是一個和諧社會。此外，市民認為促進社
會和諧的有效辦法依次是：維持廉潔和公正的政府、維護良好
法制、發展經濟、促進公平競爭、保障勞工權益、鼓吹多元價
值，以及加強家庭凝聚力等。他們又認為特區政府對促進社會
和諧的表現最好的是維持政府的廉潔及公正，以及對法制、個
人自由及財產的維護，而表現最差的是推動民主政治、促進公
平競爭、照顧低下階層利益和加強家庭凝聚力。要言之，香港
目前的經濟、社會及政治層面仍存在有待改善的地方。經濟層
面是縮窄貧富差距及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社會層面是照顧勞工
和低下階層權益；政治層面則是推動民主政治。這三方面的工
作都明顯發揮著紓緩社會矛盾和問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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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The Views of Hong Kong Citizens and  

Related Policy Implications

Wong Chack-kie    Wong Ka-ying    Lam Kit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social harmony and analyses the 
views of Hong Kong citizens on this concept. The discourse of social 
harmony in modern China can be described as “new wine in an old 
bottle,” as an institutional aspect has been added but the traditional 
emphasis on relational values has been retained. The institutional 
aspect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institutional solutions to social 
conflicts, thereby bringing a Western element to the discourse.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a telephone survey, we discovered that although the 
view that Hong Kong has many serious social problems and conflicts 
is widespread, nearly 40% of the respondents still regarded Hong 
Kong as a harmonious society. The respondents felt that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for the government to achieve social harmony include 
maintaining a clean and just government, maintaining the rule of law, 
promoting economic prosperity, promoting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protecting labour rights, respecti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strengthening 
family cohesion. With regard to performance, people tended to view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s being most impressive in being 
clean and just, maintaining the rule of law, and protecting individual 
and property rights; and least impressive in promoting democracy, 
promoting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lower class, and strengthening family cohesion. In sum,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the government to enhance social harmony in Hong Kong 
on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fronts. Economically, the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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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needs to be narrowed and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promoted; socially, pro-labour and lower-class policies 
should be adopted; politically, democratic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accelerated. Social conflicts and social problems can be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with efforts on these three fro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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